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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4-0320 

一、 「烈酒膠囊 」不得產製、輸入或販賣。 

二、 4月起展開稅籍清查作業。 

三、 不論消費者有無索取統一發票，營業人應主動開立並給予。 

四、 公共設施保留地非因夫妻間、直系血親間的贈與而移轉者，應申報繳納贈與稅。 

五、 分居夫妻 今年可「分開稅」。 

六、 夫妻銷售婚前各自取得之不動產且符合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者，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七、 牙病醫療支出，方可申報列舉扣除額。 

八、 民眾自付之健保部分負擔，醫療院所應列報收入。 

九、 自 104年 4月 1日起稅籍清查即將開跑，營業人有應申請、變更、停業復業或

註銷等營業登記而未辦理者請速補辦，以免受罰。 

十、 非屬小規模營利事業之獨資合夥組織，辦理 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決)、

清算申報時，應自行繳納全年應納稅額半數。 

十一、 重病期間提領現金無法證明用途應列入遺產課稅。 

十二、 被繼承人死亡年度的地價稅及房屋稅應按其生存期間占課稅期間的比例計算

扣除額。 

十三、 與營業有關的出差旅費才可以列報。 

十四、 銷售房地應依銷售總價申報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十五、 營利事業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無應納稅額者，仍應就短漏之所得額處以罰鍰。 

十六、 營利事業採用擴大書審結算申報時，應注意土地及其定著物交易增益之所得

額計算。 

十七、 講演鐘點費 18萬元以下得適用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23款定額免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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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烈酒膠囊 」不得產製、輸入或販賣 

日前媒體報導日本十名女大學生集體醉倒在歌舞伎町一處劇場前，有女生屎尿失禁、

露出臀部卻渾然不知，因集體醉倒情況罕見，引起國際媒體注意。據日本警視廳調查

結果指出，學生應是吞了某家餐廳裝有酒精濃度 96％的「伏特加膠囊」，加上其他混

酒，導致急性酒精中毒。 

  本局進一步表示，該產品係以膠囊內裝酒精度高之酒液，易造成食用者之口腔、

舌頭、食道或胃臟之脫水受傷，甚而產生急性酒精中毒等生命、身體、健康之危害，

另其體積小，難以明顯標示警示圖文，消費者不易瞭解其實際內含物，無法有效控管

食用量，且易淪為不法工具，進而對治安及民眾安全造成危害，又該產品之成分、製

程、食用方式及用途等，均與一般酒類不同，且該產品從未供於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

害人體健康，違反酒類衛生標準第 5條第 2款規定，認定為劣酒，不准其菸酒稅產品

登記，如業者有產製、輸入或販賣等情事，將依菸酒管理法規定處罰。 

  本局呼籲，酒製造廠商、進口商及販售業者切勿以身試法，而遭處罰。另請民眾

特別注意，如於市面或夜店、KTV等場所發現此類高酒精成分之膠囊，勿因好奇、好玩

而食用，以免危及身體健康及人身安全。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 崔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471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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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月起展開稅籍清查作業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表示，為維護營業稅稅籍資料正確，掌握稅源，4月起將展

開稅籍清查作業，除清查未辦登記、未辦復業即擅自營業之營業人，或營業登記事項

已變更或擅自停、歇業未向國稅局辦理之營業人外，本年度將特別加強清查未辦理營

業登記之網路交易營業人。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業人未依規定辦理營業設立、變更、註銷登記及停、復業報備，

將處新台幣 1,500元至 30,000元不等之罰鍰，或依所漏稅額處 5倍以下罰鍰，經通知

逾期未改正或補辦者，得連續處罰，或停止營業。美容醫療院所、產後護理機構、月

子中心、老人福利機構如有銷售應稅貨物或勞務者應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另外網路

拍賣賣家如以營利為目的、採進、銷貨方式經營，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者，基於

租稅公平考量，亦應辦理登記、課徵營業稅。 

該分局提醒營業人，請自行查對後儘速補辦相關登記事項，以免被查獲、檢舉而遭受

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杜課長 

聯絡電話：2220961#300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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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論消費者有無索取統一發票，營業人應主動開立並給予 

【虎尾訊】虎尾稽徵所表示，爲遏止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維護租稅公平，該所已全

面展開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將不定期派員至其轄內營業人處所實地稽查開立發票情

形，且將以經常被檢舉短、漏開發票或已有漏開發票紀錄或申報銷售額異常之營業人，

列爲優先稽查重點對象；另開立電子發票及透過網際網路交易的營業人也在稽查的範

圍。  

該所進一步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2條規定，營業人經查獲漏開統一

發票，應按所漏稅額處 1至 10倍罰鍰，1年內經查獲達 3次者，並停止其營業；籲請

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於實體店面或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不論消費者有無索取

統一發票，均應依規定主動開立給與，避免因疏忽而受罰。如有任何疑問，請撥免費

服務電話 0800-000321或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洽

詢，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位：虎尾稽徵所林雍盛，電話：（05）6338571轉

318）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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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設施保留地非因夫妻間、直系血親間的贈與而移轉者，應申報繳納贈與

稅 

臺南市永康區吳先生問：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給兄弟，是否應課徵贈與稅？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依照都市計畫法第 50條之 1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

偶、直系血親間的贈與而移轉，免納贈與稅。兄弟姐妹間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仍然要

課徵贈與稅，無該條文之適用。 

該所提醒您，夫妻、直系血親間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雖免納贈與稅，仍應於贈與日

後 30日內向戶籍所在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許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轉 100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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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居夫妻 今年可「分開稅」 

2015-03-20 04:43:49 聯合報 記者沈婉玉／台北報導 

所得稅法今年修正，分居夫妻可分開報稅。財政部昨天公布分居的認定要件

及證明文件，分居夫妻只要符合４要件，今年起就可分開報稅，讓「剪不斷、

理還亂」的分居怨偶，少一些繳稅爭議。 

財政部解釋，我國所得稅申報是以「戶」為單位，過去分居夫妻，要依規定

程序分別報稅。國稅局會用電腦歸戶，選擇最有利的計稅方式核稅 ，並依夫

妻各自應納稅額占夫妻合併應納稅額比例，計算各自應分攤的稅額。在修法

後，分居夫妻可比照「單身族」，完全分開計稅、分開申報。 

財政部表示，認定分居可分開報稅的４要件包括：一、符合民法難維持共同

生活，不同居已達 6 個月以上的規定，向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二、符合民法不繼續共同生活達 6 個月以上規定，法院依夫妻之一方、主管

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關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的行使或負擔。 

三、因受家庭暴力，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 

四、取得家暴保護令前，已取得暫時或緊急保護令。 

財政部表示，分居夫妻去年若符合４項可分開報稅標準，今年辦理去年綜所

稅申報時，可檢附法院裁定書或保護令等證明文件，各自辦理結算申報。 

過去分居夫妻合併申報的爭議不少，財政部官員舉例，曾有民眾分居的丈夫

突然賣了上千萬的房產，使合併計稅時太太的所得增加、稅率調高，導致要

多繳 50 多萬的稅而引起爭議。  

 【2015/03/20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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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夫妻銷售婚前各自取得之不動產且符合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5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者，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本局表示，依據 104年 1月 7日總統修正公布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下簡稱特銷稅條

例)第 5條第 1項第 12款，增訂授權財政部對於銷售房地確屬非短期投機核定免稅之

概括規定，依立法院三讀通過上開修正案時之附帶決議，財政部應就上開概括規定之

認定方式發布明確解釋，財政部於 104年 2月 5日核定發布適用上開條款「確屬非短

期投機」免徴特銷稅之案件計 11種類型，並追溯適用於未核課確定案件。其中屬夫妻

銷售婚前各自取得且符合同條項第 1款規定之不動產，免徵特銷稅。 

  本局舉例說明，夫妻婚前如各持有 1棟自住房地且符合該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於婚後則共持有 2戶，嗣出售其中 1戶持有未達 2年之房地，為避免對婚姻

的懲罰，於修正案施行後，財政部發布對此類「確屬非短期投機」者，免徵特銷稅，

並追溯至 104年 1月 9日生效時未確定案件，亦可適用。換言之，如夫妻銷售婚後各

自取得之不動產，或其婚前持有之房地不符合該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所有權人與

其配偶及未成年直系親屬僅有一戶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辦竣戶籍登記並有自住事實，

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之規定者，仍須課徵特銷稅。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 李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481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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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牙病醫療支出，方可申報列舉扣除額 

台南李小姐來電詢問，她因門牙太突出不美觀，正在作牙齒矯正，不知牙齒矯正的醫

療支出能否列報綜合所得稅之扣除額？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醫藥費」扣除額的範圍是限於針對身體病痛接受治療而支

付之醫療費用，故以美容為目的之植牙、齒列矯正與鑲牙等支出，因非屬醫療性質，

不可列報扣除。若為牙病所為之植牙、鑲牙、假牙製作及齒列矯正之醫療費支出，須

檢附醫師出具之診斷證明及收據，方能列報扣除。 

該局進一步指出，列報扣除之「醫療費」須以支付予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

療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

是不得扣除的。 

國稅局提醒民眾注意上述醫藥費扣除之規定，以維護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綜合規劃科 蘇稽核 06-2223111分機 8053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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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眾自付之健保部分負擔，醫療院所應列報收入 

陳醫生來電詢問，診所向病患收取之健保部分負擔，是否要一併計入健保收入辦理申

報？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答覆：該局於審核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時，發現有部分醫療院

所負責人，在計算申報執行業務所得之健保收入時，僅列報健保署開立之扣繳憑單金

額，而未列報由患者自行繳納之部分負擔，致造成漏報收入之情形。 

該局進一步說明，醫療院所為醫療服務之提供者，而病患給付之醫療費用即為其收入。

依據我國現行健保制度之設計，除符合規定之特定人外，醫療院所均須向就診之民眾

收取部分負擔，以提醒民眾珍惜醫療資源，至於扣除部分負擔後之醫療費用，則由健

保署依約核付，故健保署開立予各醫療院所之扣繳憑單並未包括應由民眾自行繳納之

部分負擔金額在內，因此陳醫生須將該部分負擔金額，併計扣繳憑單之給付總額列報

健保收入，始符合規定。 

該局再次提醒各醫療院所負責人注意，於計算執行業務所得時，有關健保收入部分，

切勿忘記要列報患者應自行繳納之部分負擔，以免因漏報遭補稅及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林稽核 06-2298099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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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自 104年 4月 1日起稅籍清查即將開跑，營業人有應申請、變更、停業復業

或註銷等營業登記而未辦理者請速補辦，以免受罰 

（竹南訊）中區國稅局竹南稽徵所表示，該所將自 104年 4月 1日起至同年 12月 31

日止，全面清查轄內營業人營業登記等情形；同時清查網路交易營業人是否未依規定

辦理營業登記而擅自營業，及從事美容醫學之醫療院所、提供坐月子服務之產後護理

機構、月子中心及老人福利機構營業情形，如涉及應辦理營業登記及課徵營業稅者，

將依相關法規辦理，以維護租稅公平。 

    該所說明，營業人稅籍資料之正確與完整，為掌握稅源之前提，自 104年 4月 1

日起，將辦理營業稅稅籍清查作業，實地訪查轄內公司、行號及網路交易資料查察，

以查明有無未依規定辦理變更、未辦營業登記擅自營業或擅自停歇業等情事。若有登

記不合規定者，稽徵機關除通知限期補辦外，處新臺幣 3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

逾期未補辦者，得連續處罰。惟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關第一次通知限期補辦，即依限

補辦者，可免予處罰。另如有涉及漏稅情事者，將依法補稅及處罰。 

    該所指出，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8條及第 31條規定，營業人於開

始營業及停、復業前，應辦理營業及停、復業登記。同法第 30條規定，營業人申請營

業登記事項有變更或營業人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日內

申請變更或註銷營業登記。此外，個人如係利用網路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

者，一旦最近六個月之平均每月銷售額已達 8萬元（銷售勞務為 4萬元）以上者，亦

應即向國稅局辦理營業登記並報繳稅款。 

   該所特別呼籲，營業人請自行查對，如有前揭情事而未依規定辦理者，應儘速補辦

相關登記事宜，以免被查獲而遭受處罰。(提供單位：竹南稽徵所許小姐，電話：

037-460597轉 312或利用本局網頁(<http://www.ntbca.gov.tw)提供之網頁電話免費

服務>)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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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非屬小規模營利事業之獨資合夥組織，辦理 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決)、清算申報時，應自行繳納全年應納稅額半數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非小規模營利事業之獨資合夥組織辦理結(決)、清算申報的

報繳稅方式，自 104年度起將由原本「須申報、不須繳納」變更為「須申報、須繳納」。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 103年 6月 4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71條、第 75條規定，

非小規模營利事業之獨資合夥組織辦理 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決)、清算申報時，

要以全年應納稅額的半數，減除尚未抵繳的扣繳稅額來計算應繳稅額，於申報前自行

繳納；並以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全年應納稅額半數後之餘額，列為獨資資本主或合

夥人個人綜合所得稅的營利所得，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該局提醒，以往作為個人綜合所得稅抵繳之「扣繳稅額」，因已移往營利事業所得稅

全年應納稅額半數中抵繳，不可再重複扣抵。至於小規模之營利事業(指規模狹小、交

易零星，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目前為平均每月新臺幣 200,000元，按

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仍維持原本制度課徵綜合所得稅，無須辦理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決)、清算申報。 

該局舉例，甲獨資商行 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全年所得額 800,000元，應納稅額為

136,000元(800,000元*稅率 17%)，扣繳稅額為 100元，申報前應自行繳納 67,900元

（應納稅額半數 136,000元*50%-扣繳稅額 100元）。而應歸併獨資資本主綜合所得稅

之營利所得為 732,000元（800,000元-應納稅額半數：136,000元*50%），且無可抵

繳之扣繳稅額。 

該局提醒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注意上述修正規定，以順利完成所得稅結算申報作

業。 

(聯絡人：南港稽徵所唐股長；電話 2783-3151分機 500)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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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病期間提領現金無法證明用途應列入遺產課稅 

被繼承人於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理事務，若發生提領鉅額現金，則該筆現金是否應

列入被繼承人遺產課稅？ 

南區國稅局說明，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理事務期間舉債、出售財產或提領存

款，而其繼承人對該項借款、價金或存款不能證明其用途者，該項借款、價金或存款，

仍應列入遺產課稅。按一般常理，依據醫院診療說明書顯示被繼承人已處於重病無法

處理事務之狀態，則被繼承人自無法單獨提領存款，所以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前

提領現金之流向及用途，必須提出說明或舉證，若繼承人未能證明現金的流向及用途，

或諉稱不知，即與常理不合，顯有未盡協力義務，依遺產與贈與稅法相關規定，將對

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理事務期間提領之鉅額款項，列入遺產課稅。     

該局最近查獲一案例，被繼承人甲君於死亡前重病期間密集提領現金 400餘萬元，繼

承人乙君主張係用於支付其父親甲君之醫療費用，惟繼承人未能提示相關醫療費用之

收據或發票等證明文件，國稅局遂依規定將甲君重病期間提領現金 400餘萬元併入遺

產課稅，補徵遺產稅 40餘萬元。 

國稅局最後提醒，被繼承人死亡前重病期間提領鉅額現金，繼承人應說明流向及用途，

並將取得之合法憑證或相關單據提供國稅局查核，以免遭到補稅。 

新聞稿聯絡人：綜合規劃科涂審核員 (06)2223111-8059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 104-0320 

13 

 
 
十二、被繼承人死亡年度的地價稅及房屋稅應按其生存期間占課稅期間的比例計

算扣除額 

被繼承人死亡前依法應納的各項稅捐、罰鍰及罰金，可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

稅。但是被繼承人死亡年度所發生的地價稅與房屋稅，是否也可以全數扣除呢？財政

部南區國稅局表示，地價稅與房屋稅應按其生存期間占課稅期間的比例(地價稅之課稅

期間為每年 1月至 12月，房屋稅為每年 7月至次年 6月)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該局舉例說明，被繼承人甲君於 103年 6月 30日過世，繼承人乙君依規定辦理遺產稅

申報時，主張依 103年地價稅繳款書所載稅額全額扣除計 150,000元，因 103年地價

稅課稅期間為 103年 1月 1日至 103年 12月 31日，被繼承人生存期間自 103年 1月 1

日起至 103年 6月 30日止合計 181天，按生存期間(181天)占課稅期間(365天)比例

計算可自遺產總額扣除之地價稅額應為 74,383元。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申報遺產稅時，被繼承人死亡年度尚未繳納的地價稅或房屋稅，

可檢附相關繳款書，再依上述規定計算可扣除金額，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以維自身權

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胡股長 06-2223111分機 8041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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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與營業有關的出差旅費才可以列報 

隨著全球化腳步，營利事業於國外設立子公司日益增多，國外出差旅費隨之遽增，財

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列報旅費支出，應與營業有關，並提示詳載逐日前往

地點、訪洽對象及內容等之出差報告單及相關文件，憑以認定；其未能提出者，應不

予認定。 

該局表示，其轄內甲公司 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旅費 300萬元，其

中 A君 102年度派駐甲公司之大陸子公司 200天，列報旅費 120萬元，甲公司僅提示

記載 A君派駐大陸子公司之旅費表。經查海外子公司雖然係由母公司所投資設立，然

而子公司為獨立的法人主體，會計獨立，並非母公司之分公司、分支機構、營業所或

聯絡處，投資海外子公司，所承擔的權利義務，應僅限於投資額。A君擔任甲公司之大

陸子公司總經理，其派駐大陸子公司期間，於當地處理大陸子公司事務，相關旅費應

屬大陸子公司之費用，與甲公司之營業無關，乃否准認列旅費支出 120萬元，並補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 

南區國稅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列報旅費支出必須與營業有關，並依法提示出差報告

單及相關文件，以免與規定不符，而遭剔除補稅。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楊稽核 06-2298068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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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銷售房地應依銷售總價申報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臺南市張先生來電詢問，因舉債無力償還，而將持有期間未滿 2年之房地賣給債權人，

雙方約定以債權抵償部分價款，如何申報繳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下簡稱特銷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民眾出售持有期間未滿 2年之房地，除符合特銷稅條例第 5

條規定得以排除課稅外，應依同條例第 8條第 1項規定，就其銷售時應收取之全部代

價，包括在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申報繳納特銷稅。買賣雙方如約定以債權抵銷部

分價款，出賣人仍應按全部銷售價格（含以債抵價部分）申報繳納特銷稅。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欠乙君 800萬元因無力償還，乃以其名下持有超過 1年未滿 2年

之 1筆房地，以 1,000萬元價格轉讓予乙君，除抵銷其欠款 800萬元外，另向乙君收

取200萬元價金，由於以債抵價部分仍為價金給付之一種方式，故甲君應以總價款1,000

萬元為該房地之銷售價格，按稅率 10%申報繳納特銷稅 100萬元。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陳股長 06-2228047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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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營利事業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無應納稅額者，仍應就短漏之所得額處以罰

鍰 

（大里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第 3項規定，營

利事業因受獎勵免稅或營業虧損，致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無應納稅額者，應就短漏

之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分別就當年度已辦理結算

申報者處 2倍以下或未辦理結算申報者處 3倍以下之罰鍰。 

該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課稅所得額為虧損 500萬元，

嗣經查獲漏報所得額 300萬元，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有虧損 200萬元無應納稅額，

依前揭規定，短漏所得額 300萬元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漏稅額，

並處 2倍以下罰鍰。該所呼籲營利事業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依法確實

申報，倘因一時不察，致有短漏報營利事業所得者，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稅捐稽徵機

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均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自

動補報補繳稅款，免予處罰。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疑問，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將竭誠為您

服務。 

（提供單位：大屯稽徵所方麗英，聯絡電話：04-24852934轉 108）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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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營利事業採用擴大書審結算申報時，應注意土地及其定著物交易增益之所

得額計算 

高雄市○小姐來電詢問：公司如有房屋交易所得，是不是可以將營業收入加計非營業

收入按擴大書審純益率標準計算所得額申報？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稅法相關規定，凡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

括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

新臺幣 3千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其年度結算申報，書表齊全，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

率在書面審核標準以上，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者，原則上應就其申報案

件採書面審核，因此營利事業當年度若有出售房屋增益之非營業收入，如與營業收入

淨額加總後，直接採擴大書審純益率核算所得額，則不符合擴大書面審核要件。 

該局進一步表示，營利事業出售土地及房屋，如欲適用擴大書審申報，應個別計算損

益，其中出售土地部分免納所得稅，舉例來說，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營業收

入 800萬元、非營業收入 820萬元(出售土地增益 600萬元、出售房屋增益 200萬元及

其他收入 20萬元)，又該公司適用之擴大書審純益率為 6%，如公司逕就營業收入淨額

加計應稅之非營業收入，直接以 61.2萬元【(營業收入 800萬元+房屋增益 200萬元+

其他收入 20萬元)*6%】申報課稅所得額，並未能符合擴大書面審核申報案件，應自行

調整全年所得額達 849.2萬元【(營業收入 800萬元+其他收入 20萬元)*6%+土地增益

600萬元+房屋增益 200萬元】以上，課稅所得額 249.2萬元【全年所得額 849.2萬元-

土地交易所得 600萬元】以上，才得以適用。【#097】 

新聞稿提供單位：前鎮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洪婉菁 

聯絡電話：（07）7151511 分機：6146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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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講演鐘點費 18萬元以下得適用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23款定額免稅規

定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聘請學者、專家專題演

講所給付之鐘點費，屬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23款規定之講演鐘點費，可免納所得

稅，但與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等全年合計數，以不超過新臺幣 18萬

元為限。 

該局舉例說明，志明 103年度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取得漫畫所得 12萬元、作

曲 8萬元，則志明於 104年 5月申報 103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應列報執行業務所得

中之漫畫、作曲總收入為 20萬元，並以減除 18萬元後之餘額 2萬元列入收入總額，

計入執行業務所得項下併入綜合所得總額申報。 

該局指出，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講習會，及

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所發給之授課鐘點費與前揭講演鐘點

費不同，屬同法第 14條第 1第 3類所稱薪資所得，且該授課人員並不以具備教授或教

員身分者為限。 

該局呼籲，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有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23款規定之所得

者，得適用該款但書關於 18萬元定額免稅之規定。 

（聯絡人：士林稽徵所傅股長；電話 2831-5171轉 251) 

更新日期：2015/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